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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表格            檔號： T-                

                                   (請填上本處檔號 )  

 

 

《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35章 ) 

 

申請轉讓牌照  

 

 

 A .  申請資料  

 

 1 .  持牌人姓名：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 )  

 

 2 .  持牌樓宇地址：                                   

                                                

 

見 附註 ( 1 )  3 .  持牌人身分：  

□獨資經營人  

□以下機構的僱員：  □獨資公司  

 □合夥公司  

 □法團  

 □其他 (請註明 )               

                               

  而申請人的職位是                                

□合夥公司的合夥人  

□法團的董事 /股東  

□其他 (請註明 )                                   

                                                

 

見 附註 ( 2 )  4 .  業務名稱：                                       

 

 5 .  商業登記證號碼：                                 

 

 6 .  本人擬將上述持牌樓宇的牌照轉讓給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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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擬轉讓牌照的理由 (請詳細說明，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

填寫 )：  

                                                

                                                

                                                

                                                

                                                

                                                

                                                

                                                

 

 8 .  本人附上下列文件以支持本人的申請：  

 

□商業登記紀錄 (核證副本 )  

□公司註冊紀錄  

□向公司註冊處呈交的週年報表  

□董事局 /週年大會會議紀錄  

□商業合約 /協議  

□醫生證明書  

□旅遊證件 /移民紙  

□出生 /死亡 /結婚證明書  

□有關的營業公司、協會、會所或組織負責人簽核證  

  明書  

□證明承讓人有參與持牌樓宇管理事務的文件 (例  

  如：承讓人簽署的發票、收據及報稅表等 )  

□其他 (請說明 )                                   

                                               

                                               

 

 B .  支持申請的其他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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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建議承讓人資料  

 

見 附註 ( 3 )  9 .  建議承讓人姓名：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 )  

 

 1 0 .  英文姓名：                                      

 

 1 1 .  香港身份證號碼：             12 .  年齡：      

 

 1 3 .  職業：                                           

 

 1 4 .  住址：                                           

                                              

 

 1 5 .  公司名稱：                                      

 

 1 6 .  辦公室地址：                                     

                                              

 

 1 7 .  電話號碼：住宅：        18 .  辦公室：          

 

 1 9 .  傳呼機 /手提電話號碼：                       

 

 2 0 .  本人自                   (日期 )起已是 /已不再

是 *上述持牌樓宇的擁有人 /合夥人 /股東 /董事 /僱員 *。  

 

 2 1 .  本人自                    (日期 )起已 /已不再 *

參與上述持牌樓宇的管理工作。  

 

 2 2 .  你可曾遭法庭判罪？  

□沒有  

□有 (請詳述定罪日期、所犯罪行和所判刑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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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你可曾擁有遊戲機中心牌照？  

□沒有  

□有 (請提供牌照詳情，包括持牌樓宇地址和持牌日期 )  

                                                

                                                

                                       

 

 2 4 .  你 是 否 有 經 營 遊 戲 機 中 心 或 在 遊 戲 機 中 心 工 作 的 經

驗？  

□沒有  

□有 (請提供詳細資料 )  

                                                

                                                

                                                

 

 2 5 .  建議承讓人將以什麼身分經營中心？  

□獨資經營人  

□以下機構的僱員：  □獨資公司  

 □合夥公司  

 □法團  

 □其他 (請註明 )                

                              

  而申請人的職位是                                 

□合夥公司的合夥人  

□法團的董事 /股東  

□其他 (請註明 )                                   

                                                

 

 2 6 .  載於第 25項的僱主 /合夥人 /股東 /董事資料：  

 

  姓名 (如有需要，請另加紙張填寫 )   香港身份證號碼  

 

  □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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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夥人：     

      

      

  □股東：     

      

      

  □董事：     

      

      

      

 D .  建議承讓人的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申請書所提供的資料，據本人所

知所信，均確實無訛。  

 

 本人如有刑事罪行紀錄，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可向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委派的公職人員及民政事務總

署人員提供有關詳細資料。  

 

 

日期：                   簽署：                  

 

 E .  申請人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申請書所提供的資料，據本人所

知所信，均確實無訛。  

 

 

日期：                   簽署：                  

 

*  刪去不適用者  

□  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 6/6 - 

(Rev 12/2023) 

警告：  

 

根據《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 35章 )，任何人如在要項上提供他明知或有

理由相信屬於虛假的資料，或在要項上有遺漏，或在不相信其所提供資

料為真實正確的情況下，仍提供該等資料，即屬違法，並可能不利於所

提出的申請。即使牌照申請獲得批准，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委派的公

職人員亦可引用該條例第 9( 2 ) ( b )條吊銷該牌照。  

 

申請人如根據第 435章獲轉讓牌照，須確保持牌處所內的行為或活動不會涉及

任何可能構成或相當可能會引致在港區國安法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法例下

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附註：  

 

( 1 )  持牌人須親自填寫此表格。  

 

( 2 )  以根據商業登記所填寫的經營業務的名稱為準。  

 

( 3 )  此部分須由建議承讓人填寫。  

 

( 4 )  閣下在本申請書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作下列用途：  

 

( a )  就申請轉讓牌照事宜，進行審核工作；  

( b )  執行與牌照有關的法例、規例或發牌條件；及  

( c )  方便政府就閣下的申請及其他與牌照有關的事宜，與閣下聯絡。  

 

表格各項資料，均須詳細填妥。你若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本處將會

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 5 )  本處可配合上文第 ( 4 )段所述的用途，把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轉介與

政府各局及其他部門。  

 

( 6 )  你若擬更改或查閱你在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請致電 2 11 6  51 37與牌

照主任 (遊戲機中心 )  11聯絡。  

 

 

 

 

民政事務總署  

牌照事務處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如以郵遞形式寄交申請表格，請貼上足額郵票，以確保郵遞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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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表格                        檔號： T-                   

                                     (請填上本處檔號 )  

 

《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35章 ) 

建議承讓人的聲明  

 

 有關以 T- 3表格申請遊戲機中心牌照事，本人謹此聲明：  

 

*  本人並無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  

 

*  本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本人被定罪的詳

情如下：  

 

罪行性質     施加的罰則    定罪日期      聆訊罪行的法庭  

       

       

       

 

 本人如有刑事罪行紀錄，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可向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局長委派的公職人員及民政事務總署人員提供有關詳細資料。  

 

 本人同意，本人申請遊戲機中心牌照若獲批准，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

長委派的公職人員日後就中心作出決定時，可針對本人由取得中心業權起

就中心作出的所有不符規定事宜，加以考慮。  

 

 

日期：                      簽署：                         

                                  (              )  

                建議承讓人姓名  

*  刪去不適用者  

 

警告：  

根據《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3 5章 )，任何人如在要項上提供他明知或有理

由相信屬於虛假的資料，或在要項上有遺漏，或在不相信其所提供資料為

真實正確的情況下，仍提供該等資料，即屬違法，並可能不利於所提出的

申請。即使轉讓申請獲得批准，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委派的公職人員亦

可引用該條例第 9(2 ) ( b )條吊銷該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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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如根據第 435章獲轉讓牌照，須確保持牌處所內的行為或活動不會涉

及任何可能構成或相當可能會引致在港區國安法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法

例下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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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表格                         檔號： T-                   

                                      (請填上本處檔號 )  

《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35章 ) 

遊戲機中心業權擁有人 /股東的聲明  

 

 有關                         (申請人姓名 )以 T- 3表格申請遊

戲機中心牌照事，本人謹此聲明：  

 

*  本人並無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  

 

*  本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  

本人被定罪的詳情如下：  

 

罪行性質      判處刑罰         定罪日期       聆訊罪行的法庭  

 

                                                     

 

                                                     

 

                                                     

  

 本人如有刑事罪行紀錄，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可向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局長委派的公職人員及民政事務總署人員提供有關詳細資料。  

 

日期：                     簽署：                           

                                (                   )               

                                  業權擁有人 /股東姓名  

*  刪去不適用者  

 

備註：  

( i )  遊戲機中心若有超過一名業權擁有人 /股東，每名業權人 /股東須各自

填寫此表格。  

( i i )  如有需要，可將此表格影印多份使用。  

 

警告：  

根據《遊戲機中心條例》 (第 43 5章 )，任何人如在要項上提供他明知或有理

由相信屬於虛假的資料，或在要項上有遺漏，或在不相信其所提供資料為

真實正確的情況下，仍提供該等資料，即屬違法，並可能不利於所提出的

申請。即使轉讓申請獲得批准，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委派的公職人員亦

可引用該條例第 9(2 ) ( b )條吊銷該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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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如根據第 43 5 章獲轉讓牌照，須確保持牌處所內的行為或活動不會

涉及任何可能構成或相當可能會引致在港區國安法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

法例下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